附件2

关于《丰台区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北京市《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（2019-2035年）》《关于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大力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若干措施》等文件精神，加大文化产业扶持力度，促进丰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丰台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对《丰台区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进行修订，形成了《丰台区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与必要性
[bookmark: _GoBack]当前，文化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、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，数字技术深度赋能文化创新，新业态、新模式不断涌现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明确提出“加快发展文化产业”，北京市也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，加快构建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，文化新质生产力已成为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。
结合国家、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新形势、新要求，以及丰台区文化产业发展实际，丰台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启动原有政策修订工作。本次修订严格落实国家和北京市关于培育文化新质生产力、发展文化新业态的要求，以“超现场”、数字出版、沉浸式演艺、微短剧等新兴业态为突破口，加快构建以技术驱动、内容原创、场景融合为特征的文化新质生产力体系。通过政策引导和精准扶持，推动传统文化产业提质增效、迭代升级，加速文化新业态集聚壮大，破解产业发展瓶颈，全面构筑创新动能强劲、产业生态完善、区域竞争力突出的丰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，助力北京市全国文化中心建设。
二、修订过程
为确保修订工作科学严谨、贴合实际、务实管用，丰台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以国务院、文化和旅游部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、北京市出台的文件相关政策文件为引领，系统梳理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先进地区文化产业政策经验，精准对标北京市各区最新政策措施，组织开展调研座谈，广泛征求各街镇文化产业负责同志、文化产业园区、重点文化企业意见建议，深入了解我区文化产业发展实际情况、企业经营痛点及对政策核心诉求，在充分考虑丰台资源禀赋与发展需求基础上，优化完善政策措施，经多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反复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了本次修订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本次修订坚持“立足实际、顺应趋势、优化完善”的原则，在保留原有政策整体框架的基础上，结合文化产业发展新形势和丰台区发展需求，对相关条款进行增减调整、拓展延伸，进一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、可操作性和实效性。修订后的政策共分为四部分17条，主要包括：
一是总则，共2条，明确了政策出台目的和支持范围。
[bookmark: OLE_LINK172][bookmark: OLE_LINK47][bookmark: OLE_LINK117][bookmark: OLE_LINK188]二是支持方向与内容，共10条，分别为：鼓励新兴文化业态企业做大做强；支持文化企业“筑基扩容”“小升规”培育；支持文化企业争先创优；支持文艺精品创作；支持数字出版创新发展；支持微短剧产业集聚发展；支持文化产业园区提质升级；支持特色品牌文化活动举办；培育文化消费融合新场景；支持文化企业“走出去”。
三是资金使用与管理，共3条，明确了项目资金情况及对申报主体的要求。
四是附则，共2条，明确了实施主体、期限和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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